
附錄五 

申 請 《 香 港 投 資 者 證 明 書 》 所 需 的 證 明 文 件  

 

( 一 )  行 業 名 稱 及 編 號  

 

行 業 名 稱  行 業 編 號  

I .  內 地 在 《 投 資 協 議 》 下 對 香 港 優 惠 開 放 的 非 服 務 部 門  

船 舶 （ 含 分 段 ） 製 造  M C S  

幹 線 、 支 線 飛 機 製 造 ， 3 噸 級 及 以 上 直 升 機 製 造  M A H  

通 用 飛 機 製 造  M G A  

特 殊 和 稀 缺 煤 類 開 採  M S C  

鎢 冶 煉  S O T  

I I .  製 造 業  

製 造 業 （ 不 包 括 船 舶 （ 含 分 段 ） 製 造 、 幹 線 、 支 線 飛 機 製 造 ，

3 噸 級 及 以 上 直 升 機 製 造 和 通 用 飛 機 製 造 ）  
M A N  

I I I .  礦 業  

陸 上 石 油 、 天 然 氣 、 煤 層 氣 的 開 發  E O G  

礦 業 （ 不 包 括 特 殊 和 稀 缺 煤 類 開 採 、 鎢 冶 煉 和 陸 上 石 油 、 天 然

氣 、 煤 層 氣 開 發 ）  
M N G  

I V .  服 務 業  

空 運 服 務  A T S  

勘 探 及 勘 查 服 務  P S O  

與 製 造 業 有 關 的 服 務  S I M  

與 採 礦 相 關 的 服 務  M I N  

海 運 服 務  M T S  

陸 運 服 務  R T S  

與 農 業 、 林 業 及 漁 業 相 關 的 服 務  A F F  

其 他 服 務  O T S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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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 )  所 需 證 明 文 件 資 料 （ 如 適 用 ） ^  

( i )  按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《 公 司 條 例 》 （ 第 6 2 2 章 ） 或 《 舊 有 公 司 條 例 》 組 成 及 註 冊
的 公 司 申 請 者：有 效 的 公 司 註 冊 證 書  [ 包 括 公 司 更 改 名 稱 證 書 ( 如 適 用 ) ] 的 副 本

一 份 。 該 副 本 須 經 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公 司 註 冊 處 或 指 定 專 業 人 士
﹝ 註 ﹞

核 證 ；  

 其 他 申 請 者 ： 有 關 的 註 冊 證 明 副 本 或 工 貿 署 要 求 的 其 他 證 明 文 件 ， 副 本 須 經 由

指 定 專 業 人 士
﹝ 註 ﹞

核 證 ；  

( i i )  有 關 申 請 者 的 有 效 商 業 登 記 證 副 本 一 份 ， 經 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稅 務 局 商 業 登 記

署 ( 商 業 登 記 署 ) 或 指 定 專 業 人 士
﹝ 註 ﹞

核 證 ， 以 及 在 遞 交 《 香 港 投 資 者 證 明 書 》

申 請 當 日 起 計 的 前 9 0 日 內 由 商 業 登 記 署 發 出 有 關 申 請 者 的 完 整 登 記 冊 內 的 資

料 摘 錄 核 證 本 一 份 ﹝ 如 遞 交 有 關 登 記 冊 內 資 料 摘 錄 核 證 本 的 副 本 ， 該 副 本 須 經

由 指 定 專 業 人 士
﹝ 註 ﹞

核 證 ﹞ ；  

( i i i )  如 法 例 有 規 定 ， 申 請 者 應 取 得 從 事 有 關 業 務 所 需 的 牌 照 或 許 可 的 副 本 一 份 ， 有

關 副 本 須 經 由 指 定 專 業 人 士
﹝ 註 ﹞

核 證 ；  

( i v )  適 用 於 按 《 公 司 條 例 》 （ 第 6 2 2 章 ） 或 《 舊 有 公 司 條 例 》 組 成 及 註 冊 的 上 市 公
司 ： 在 遞 交 《 香 港 投 資 者 證 明 書 》 申 請 當 日 起 計 的 連 續 前 3 個 財 政 年 度 經 其 董

事 或 公 司 秘 書 核 證 有 關 申 請 者 每 年 度 發 出 的 公 司 年 報 正 本 ( 或 經 指 定 專 業 人 士
﹝ 註 ﹞

核 證 的 公 司 年 報 核 證 副 本 ) 各 一 份 ； 或  

 適 用 於 按 《 公 司 條 例 》 （ 第 6 2 2 章 ） 或 《 舊 有 公 司 條 例 》 組 成 及 註 冊 的 非 上 市
公 司 ， 包 括 私 人 公 司 ： 在 遞 交 《 香 港 投 資 者 證 明 書 》 申 請 當 日 起 計 的 連 續 前 3
個 財 政 年 度 ， 申 請 者 每 年 度 發 出 的 經 審 計 的 財 務 報 表 正 本 ( 或 經 指 定 專 業 人 士
﹝ 註 ﹞

核 證 的 經 審 計 的 財 務 報 表 核 證 副 本 ) 各 一 份 ；  

( v )  申 請 者 在 遞 交 《 香 港 投 資 者 證 明 書 》 申 請 當 日 起 計 的 連 續 前 3 年 內 ， 每 年 遞 交

予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稅 務 局 ( 稅 務 局 ) 的 利 得 稅 報 稅 表 及 稅 務 局 發 出 的 評 稅 及 繳 納

稅 款 通 知 書 的 副 本 各 一 份 ， 有 關 副 本 須 經 由 指 定 專 業 人 士
﹝ 註 ﹞

核 證 ；  

 在 虧 損 的 情 況 下 ， 申 請 者 應 提 供 在 遞 交 《 香 港 投 資 者 證 明 書 》 申 請 當 日 起 計 的

連 續 前 3 年 內 ， 每 年 遞 交 予 稅 務 局 的 利 得 稅 報 稅 表 、 稅 務 局 發 出 的 評 定 虧 損 通

知 書 或 通 知 其 暫 時 無 須 按 年 遞 交 利 得 稅 報 稅 表 的 函 件 的 副 本 各 一 份 ， 有 關 副 本

須 經 由 指 定 專 業 人 士
﹝ 註 ﹞

核 證 ；  

( v i )  申 請 者 在 香 港 擁 有 並 用 作 實 質 性 商 業 經 營 的 業 務 場 所 的 電 腦 土 地 登 記 冊 ( 或 其

他 證 明 申 請 者 擁 有 該 物 業 的 文 件 ) 的 副 本 一 份 。 有 關 電 腦 土 地 登 記 冊 副 本 須 經

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土 地 註 冊 處 或 指 定 專 業 人 士
﹝ 註 ﹞

核 證 ， 而 其 他 證 明 文 件 的 副

本 則 須 經 由 指 定 專 業 人 士
﹝ 註 ﹞

核 證 ； 或  

 申 請 者 在 香 港 租 用 並 用 作 實 質 性 商 業 經 營 的 業 務 場 所 的 有 效 租 約 ( 或 其 他 證 明

申 請 者 租 用 該 物 業 的 文 件 )  的 副 本 一 份 ， 經 由 指 定 專 業 人 士
﹝ 註 ﹞

核 證 ； 及  

( v i i )  申 請 者 最 近 提 交 予 稅 務 局 的 僱 員 薪 酬 及 退 休 金 報 稅 表 [ 表 格 B I R  5 6 A ] （ 或 其 他

證 明 其 僱 用 員 工 數 目 的 文 件 ） 的 副 本 一 份 ， 經 由 指 定 專 業 人 士
﹝ 註 ﹞

核 證 。  

 

^  申 請 者 若 獲 豁 免 繳 納 稅 款 、 商 業 登 記 等 ， 則 須 提 供 其 他 工 貿 署 要 求 的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。 另
外 ， 同 一 套 文 件 核 證 副 本 ， 可 支 持 多 份 同 日 遞 交 ， 而 涉 及 不 同 行 業 類 別 的 申 請 ; 而 申 請 者
在 香 港 從 事 的 業 務 應 包 含 在 該 行 業 內 。 另 請 注 意 ， 若 申 請 者 為 分 支 機 構 並 未 能 提 供 本 部
分 的 證 明 文 件 資 料 ， 則 須 以 其 實 體 的 名 義 發 出 的 有 關 文 件 作 為 證 明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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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 指 定 專 業 人 士 包 括 ：  

( i )  香 港 執 業 會 計 師 （ 核 數 師 ）， 即 憑 藉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《 專 業 會 計 師

條 例 》（ 第 5 0 章 ）註 冊 並 持 有 執 業 證 書 的 會 計 師。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

備 有 香 港 會 計 師 註 冊 紀 錄 冊 供 公 眾 參 閱 ， 該 會 地 址 為 ： 香 港 灣 仔 皇

后 大 道 東 2 1 3 號 胡 忠 大 廈 2 7 樓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會 員 服 務 台 ， 網 址

為 http://www.hkicpa.org.hk； 及  

( i i )  按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條 例 》（ 第 1 5 9 章 ）在 香 港 註 冊 執 業

的 香 港 律 師 。 有 關 名 單 可 瀏 覽 香 港 律 師 會 網 頁

（http://www.hklawsoc.org.hk）。  

負 責 核 證 的 指 定 專 業 人 士 須 在 有 關 的 文 件 / 報 告 上 ( a ) 提 供 核 證 結 果 、 核 證

日 期 、 核 證 機 構 / 人 士 全 名 ； ( b ) 作 出 簽 署 ， 並 盡 可 能 蓋 上 機 構 印 章 。  

 


